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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19〕第 54 号 

 

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18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8.48亿元，较

2017年末增长 30.36%。其中，一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为 17.35亿元，

占比 94.78%，12.31亿元的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属于信用期内，未计提

坏账准备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应收账款资产负债表日后回收情况、同行业上市公司

坏账准备计提比例，说明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，请年审会计

师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说明资产负债表日后是否存在销售退回的情况。 

2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应收上海汉飞生化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汉飞生化”） 款项 3,304.80万元、应收上海智多星实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智多星实业”）734.47 万元，你公司子公司上海益东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益东投资”）预付上海东汉企业

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汉发展”）款项 1.57亿元、应收智多星

实业 179.55 万元。因对方自身经营情况较差，债权收回难度较大，

你公司 2018年对上述应收款项补充计提坏账准备 1.99亿元，补充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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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后坏账计提比例 100%。 

东汉发展以相关资产提供反担保，担保物包括个人房产以及湖南

汉晶瑞氨基酸有限公司股权，估值分别为 4,000 万元、3,000 万元。

2018年 12月 15日，我部曾就相关事项向你公司发函问询，你公司

回函称，因担保房产不符合上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私人不动产对

公办理抵押需存在借贷关系或虽为购销关系但已发生违约方可办理

的规定，因此无法将担保房产抵押至益东投资名下，而将担保房产抵

押至上海益东执行事务合伙人派出代表的个人名下，对担保房产行权

存在不确定性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对汉飞生化、东汉发展、智多星实业应收款项的催收

进展，以及目前对担保房产、湖南汉晶瑞氨基酸有限公司股权的行权

情况； 

（2）说明将担保房产抵押至个人名下是否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，

是否符合公司相关规定； 

（3）说明益东投资的经营模式，2018 年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，

以及除应收智多星实业、东汉发展款项外存在的其他应收款项余额、

对象、坏账准备计提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说明 2018年对上述应收款项补充计

提坏账准备 1.99亿元，补充计提后坏账计提比例 100%是否符合会计

准则的规定；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结合上述应收款项的决策机制、审

批程序与相关内控制度，以及担保物的抵押手续办理过程，说明你公

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有效、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，

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出具的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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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内部控制的意见是否审慎合理。 

3. 年报显示，2018 年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

太阳药业”）为你公司第一大供应商，采购金额 1.45亿元。2017年红

太阳药业既是你公司第一大供应商，又是你公司第二大客户，根据你

公司对我部 2017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，红太阳药业为你公司注射用

阿奇霉素、注射用阿莫西林钠舒巴坦钠两个产品的总代理，你公司委

托红太阳药业向生产厂家采购阿奇霉素原料药，同时以采购款方式向

红太阳药业支付渠道维护、产品推广费用。请你公司说明 2018年对

红太阳药业的销售金额，是否仍存在以采购款方式向红太阳药业支付

渠道维护、产品推广费用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支付的具体金额以及

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进行

核查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年报显示，在建工程细河搬迁工程报告期利息资本化累计金

额 968.44万元。根据公司历年年报，该工程自 2007年起，一直处于

在建状态，近三年情况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年份 预算数 期初余额 
本期增加

金额 

本期转入

固定资产

金额 

本期其

他减少

金额 

期末余额 

工程累计

投入占预

算比例 

工程进

度 

2018年 346,178.49 50,757.12 96,825.11 5,115.25 - 142,466.99 42.63% 71.27% 

2017年 335,086.70 27,939.29 39,264.55 16,446.71 - 50,757.12 19.97% 18.00% 

2016年 326,500.00 21,938.59 16,020.56 10,019.87 - 27,939.29 8.56% 6.00%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目前在建工程细河搬迁工程的进展情况，2018年工程

累计投入占比与工程进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尚需投入资

金的预计金额、预计完工时间； 

（2）说明细河搬迁工程涉及的专门借款或一般借款金额、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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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率、借款时间，以及具体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过程； 

（3）说明报告期内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、依据、

及时性，对比 2016年、2017年在建工程转固情况，说明 2018年是

否存在推迟在建工程转固调节利润的情形，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74.67亿元，较 2017

年增长 31.54%；销售费用 19.18亿元，较 2017年增长 71.03%；销售

费用中销售服务费 15.90亿元，较 2017年增长 115.72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销售费用增幅与营业收入的增幅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“两票制”的实施情况，并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

销售费用具体构成的变动情况，说明销售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； 

（3）列示你公司销售服务费的前十大支付对象、金额，并说明

前十大支付对象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资金往来或其他可能造

成你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； 

（4）说明“两票制”对你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和毛利率的影响情

况，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（如有）。 

6. 年报显示，2018年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1.53亿元，其

中，拆迁补偿款 1.32 亿元，政府补助 5,133.06 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

拆迁补偿款是否属于因城镇整体规划、库区建设、沉陷区治理等公共

利益搬迁而收到的补偿款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第 3号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各季度营业收入基本稳定，但第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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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明显低于

第一、二季度，第一、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。

请说明你公司出现上述情形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8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连续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。请结合同行业

特征、自身经营模式、多年度财务指标等，说明你公司所处发展阶段、

行业特点、资金需求状况等，在此基础上说明连续三年未进行现金分

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年 5月 22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

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5月 1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